附件3

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

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

	本人（本单位）于    年   月   日收到    年第   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。

签名（或盖章）  

  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请填写本回执，并传真至（0771-6111721）或邮寄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邮政编码530028），或发送电子邮件至pbcnnzw@163.com。
